
丰都发改委发〔2022〕461号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丰都县仙女湖镇卢家山村农村公共照明设施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丰都县仙女湖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审批仙女湖镇卢家山村农村公共照明设施项目实施方案的函》（仙女湖府函〔2022〕133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实施该项目，现就有关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丰都县仙女湖镇卢家山村农村公共照明设施项目
（项目代码：2211- 500230-04-01-739855）
二、项目法人

丰都县仙女湖镇人民政府

三、建设地点

丰都县仙女湖镇卢家山村1-5组
四、建设性质
新建
五、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为仙女湖镇卢家山村农村公共照明设施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包括：新建公共照明设施489盏，安装间距为80-100m，灯杆镀锌钢管，高度6m，路灯基础为0.5m*0.5m；太阳能灯头更换及安装140盏，光源为：36WLED截光型灯。
六、总投资及来源

项目概算总投资11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10.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4.1万元、基本预备费1.68万元；资金来源为2022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15万元。

七、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期5个月。

八、节能

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并按国家有关节能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和电气设备。

九、招投标

本项目按丰都府办〔2020〕78号文件执行。
接此批复后，请按基本建设程序完善相关手续，抓紧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认真落实环保、安全“三同时”制度，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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